泰州市效能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泰效能办〔2015〕21号

关于印发2015年度开发区
绩效管理共性目标考核计分细则的通知

各市（区）委、人民政府，泰州医药高新区党工委、管委会，市各相关部门（单位）：
现将2015年度6家省级以上经济开发区、7家市级专业园区、4家市级街区绩效管理共性目标考核计分细则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附件：1．2015年度经济开发区绩效管理共性目标考核分解表
2．2015年度市级专业园区绩效管理共性目标考核分解表

3．2015年度市级街区（风景区、园区）绩效管理共性目标考核分解表
4．2015年度创新创业载体建设情况考核细则一览表
5．2015年度项目建设任务完成情况考核细则一览表
06．2015年度节约集约依法用地情况考核细则一览表
07．2015年度节约集约依法用地情况考核细则一览表
08．2015年度创新创业载体建设情况考核细则一览表
09．2015年度区域规划编制及执行情况考核细则一览表
10．2015年度业务收入及债务控制情况考核细则一览表
11．2015年度禁违拆违情况考核细则一览表
12．2015年度征地拆迁情况考核细则一览表
13．2015年度节约集约依法用地情况考核细则一览表
14．2015年度土地、国资等资本运作情况考核细则一览表
15．2015年度利用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建设情况考核细则一览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泰州市效能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
2015年5月29日
	泰州市效能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5月29日印发


附件1

2015年度经济开发区绩效管理共性目标考核分解表
	序号
	指标名称
	目    标
	计分办法

	
	
	靖江经济

技术开发区
	泰兴经济开发区
	兴化经济开发区
	海陵工业园区
	高港高新技术产业园区
	姜堰经济开发区
	

	1
	公共财政预算收入
	330000
	127000
	32150
	67000
	22601
	136600
	增量和增速各占50%计分。其中税收占比基本分为4分。

	
	税收占比
	99.31%
	43.50%
	96%
	100%
	100%
	82%
	

	2
	开票销售
	600
	800
	160
	69
	648.53
	210
	增量和增速各占50%计分。

	3
	进出口总额
	27
	21
	2.1
	3.1
	3.55
	4.76
	增量和增速各占50%计分。

	4
	净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（其中销售收入超亿元工业企业个数）
	5（2）
	5（2）
	5（2）
	5（2）
	5（2）
	5（2）
	按年度目标完成比例（%）情况计分。其中销售收入超亿元工业企业个数基本分3分。

	5
	所属期工业一般纳税人开票销售
	550
	602
	68
	75
	70
	210
	增量和增速各占50%计分。

	6
	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
	22%
	42.80%
	27%
	44.30%
	50%
	38.30%
	按年度目标完成比例（%）情况计分。

	7
	创新创业载体建设情况
	
	
	
	
	
	
	详见（附件4）

	8
	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水平
	
	
	
	
	
	
	按专项考核办法考核计分。

	9
	实际到账外资
	1.5
	2.4
	0.5
	0.8
	2
	1
	增量占80%，增速占20%计分。

	10
	项目建设任务完成情况
	
	
	
	
	
	
	详见（附件5）

	11
	工业用地投资强度（万/亩）
	260
	285
	260
	260
	280
	280
	按年度目标完成比例（%）情况计分。

	12
	设备投资占竣工项目固定资产投资比重
	45%
	45%
	45%
	45%
	45%
	45%
	按年度目标完成比例（%）情况计分。

	13
	节约集约依法用地情况
	
	
	
	
	
	
	详见（附件6）


附件2
2015年度市级专业园区绩效管理共性目标考核分解表

	序号
	指标名称
	目    标
	计分办法

	
	
	市经济开发区
	滨江工业园区
	医药产业园区
	数据产业园区
	新能源
产业园区
	核心
港区
	农业
开发区
	

	1
	公共财政预算收入
	66000
	48800
	102400
	
	25400
	22469
	10200
	增量和增速各占50%计分。其中税收占比基本分为3分。

	
	税收占比
	80%
	94%
	75%
	
	100%
	100%
	90.20%
	

	2
	开票销售
	214.28
	103
	115
	18
	65.5
	205.88
	6.565
	增量和增速各占50%计分。

	3
	特色产业主营业务收入
	59.7
	86
	90
	8.5
	23.43
	61.78
	3.85
	增量和增速各占50%计分。根据各专业园区的重点确定不同的特色产业。

	4
	进出口总额
	5
	0.25
	2.9
	0.006
	3.42
	2.4
	0.036
	增量和增速各占50%计分。

	5
	实际到账外资
	1
	0.3
	1.2
	0.1
	0.4
	0.76
	0.001
	增量占80%，增速占20%计分。

	6
	项目建设任务完成情况
	
	
	
	
	
	
	
	详见（附件5）

	7
	设备投资占竣工项目固定资产投资比重
	45%
	45%
	45%
	45%
	45%
	45%
	45%
	按年度目标完成比例（%）情况计分。

	8
	节约集约依法用地情况
	
	
	
	
	
	
	
	详见（附件7）

	9
	重点项目
建设情况
	
	
	
	
	
	
	
	以城建新提升考核办法为准

	10
	净增规模以上特色专业企业数（其中销售收入超亿元特色专业企业个数）
	3
	2
	4
	1
	6
	5
	1
	按年度目标完成比例（%）情况计分。其中销售收入超亿元特色专业企业个数基本分4分。

	11
	创新创业载体建设情况
	
	
	
	
	
	
	
	详见（附件8）

	12
	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水平
	
	
	
	
	
	
	
	按专项考核办法考核计分。


附件3
2015年度市级街区（风景区、园区）绩效管理共性目标考核分解表

	序号
	指标名称
	目    标
	计分办法

	
	
	凤城河
风景区
	周山河
街区
	火车站
街区
	高教
园区
	

	1
	区域规划编制及执行情况
	
	
	
	
	详见（附件9）

	2
	业务收入及债务控制情况
	
	
	
	
	详见（附件10）

	3
	禁违拆违情况
	
	
	
	
	详见（附件11）

	
	征地拆迁情况
	
	
	
	
	详见（附件12）

	4
	节约集约依法
用地情况
	
	
	
	
	详见（附件13）

	5
	重点项目建设推进情况
	
	
	
	
	以城建新提升考核办法为准


	6
	土地、国资等资本
运作情况
	
	
	
	
	详见（附件14）

	7
	利用社会资本参与
城市建设情况
	
	
	
	
	详见（附件15）


附件4

2015年度创新创业载体建设情况考核细则一览表
	考核子项
	分值
	考核细则
	计分办法
	考核部门

	开发园区当年是否建成或出租廉租型标准厂房1万平米以上
	0.4
	经信部门确认
	有就得分，无即不得分
	商务局

	建立市级以上科技服务平台，平台须建在非生产性服务单位
	0.8
	科技部门确认或文件批复
	有就得分，无即不得分。
	

	工程中心（工程实验室）
	0.4
	发改部门确认或文件批复
	按国家级20%+省级50%+市级30%计分，第一名得满分，其他按满分折算。
	

	创业孵化基地（大学生创业园）
	0.8
	人社部门确认或文件批复
	按国家级20%+省级50%+市级30%计分，第一名得满分，其他按满分折算。
	

	省级以上知识产权示范（试点）园区
	0.6
	文件批复
	省级以上示范园区得满分，省级以上试点园区得满分的80%。
	


附件5

2015年度项目建设任务完成情况考核细则一览表
指标名称：产业投资额
	开发区和园区
名称
	2015年目标
	考核部门

	
	总量（亿元）
	工业投资（亿元）
	服务业投资（亿元）
	

	兴化开发区
	42
	39
	3
	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

	靖江开发区
	150
	100
	50
	

	泰兴开发区
	156
	145
	11
	

	海陵工业园
	60
	37
	23
	

	高港高新区
	47
	29
	18
	

	姜堰开发区
	66
	60
	6
	

	泰州开发区
（出口加工区）
	48
	30
	18
	

	滨江工业园
	24
	22
	2
	

	农业开发区
	2.4
	1.6
	0.8
	

	医药产业园
	60
	30
	30
	

	数据产业园
	3
	﹨
	3
	

	新能源产业园
	43
	37
	6
	

	核心港区
	100
	76
	24
	


备注：1、年度考核必须提供具体项目名单，由市统计局牵头核查；2、农业开发区工业投资主要考核农业产业化投资；3、只含工业、服务业项目，不含基础设施、房地产开发。
2015年度项目建设任务完成情况考核细则一览表
指标名称：亿元以上新开工项目

	开发区和园区
名称
	2015年目标
	考核部门

	
	亿元以上新开工项目（个）
	其中：10亿元以上新开工项目（个）
	

	兴化开发区
	6
	﹨
	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

	靖江开发区
	24
	2
	

	泰兴开发区
	19
	4
	

	海陵工业园
	10
	2
	

	高港高新区
	10
	1
	

	姜堰开发区
	15
	3
	

	泰州开发区
（出口加工区）
	7
	1
	

	滨江工业园
	5
	1
	

	农业开发区
	﹨
	﹨
	

	医药产业园
	10
	2
	

	数据产业园
	﹨
	﹨
	

	新能源产业园
	8
	1
	

	核心港区
	13
	2
	


备注：年度考核必须提供具体项目名单，由市效能办、项目建设办牵头核查。
2015年度项目建设任务完成情况考核细则一览表
指标名称：双百工程项目完成情况

	开发区和园区
名称
	2015年目标
	考核部门

	
	项目数（个）
	计划总投资（亿元）
	年度计划投资（亿元）
	

	兴化开发区
	9
	32
	11
	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

	靖江开发区
	36
	105
	44
	

	泰兴开发区
	16
	156
	31
	

	海陵工业园
	11
	71
	18
	

	高港高新区
	13
	32
	14
	

	姜堰开发区
	22
	96
	28
	

	泰州开发区
（出口加工区）
	12
	64
	21
	

	滨江工业园
	5
	118
	22
	

	农业开发区
	2
	0.8
	0.3
	

	医药产业园
	20
	62
	17
	

	数据产业园
	﹨
	﹨
	﹨
	

	新能源产业园
	7
	37
	5
	

	核心港区
	18
	156
	63
	


备注：1、年度考核必须提供具体项目名单；2、年中部分项目因项目实施单位自身市场、资金等原因而不能实施的项目，可进行适当调整。
附件6
2015年度节约集约依法用地情况考核细则一览表
	考核子项
	分值
	考核细则
	计分办法
	考核部门

	违法用地
	6
	发现违法用地数量
	单宗违法用地占用耕地面积达到30亩，每宗扣2分。扣完为止。
	国土局


附件7
2015年度节约集约依法用地情况考核细则一览表
	考核子项
	分值
	考核细则
	计分办法
	考核部门

	违法用地
	5
	发现违法用地数量
	单宗违法用地占用耕地面积达到30亩，每宗扣2分。扣完为止。
	国土局


附件8
2015年度创新创业载体建设情况考核细则一览表
	考核子项
	分值
	考核细则
	计分办法
	考核部门

	开发园区当年是否建成或出租廉租型标准厂房1万平米以上。
	1
	经信部门确认
	有就得分，无即不得分。
	商务局

	建立市级以上科技服务平台，平台须建在非生产性服务单位。
	1
	科技部门确认或文件批复
	有就得分，无即不得分。
	

	工程中心（工程实验室）
	1
	发改部门确认或文件批复
	按国家级20%+省级50%+市级30%计分，第一名得满分，其他按满分折算。
	

	创业孵化基地（大学生创业园）
	1
	人社部门确认或文件批复
	按国家级20%+省级50%+市级30%计分，第一名得满分，其他按满分折算。
	


附件9
2015年度区域规划编制及执行情况考核细则一览表
	考核子项
	分值
	考核细则
	计分办法
	考核部门

	区域内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工作
	5
	是否完成
	完成得5分，未完成不得分。
	规划局

	建设部规划遥感检测图斑
	3
	是否发现遥感图斑
	每发现1起，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	

	杜绝违法建设行为
	2
	是否发现违法建设
	每发现1起，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	


附件10

2015年度业务收入及债务控制情况考核细则一览表
	考核子项
	分值
	考核细则
	计分办法
	考核部门

	业务收入完成情况
	4
	根据各街区年初确定的业务收入目标进行考核
	完成年度业务收入目标的得4分，完不成的不得分。
	财政局

	融资计划完成情况
	2
	根据各街区年初确定的年度融资计划，考核实际到账融资总额
	完成年度融资计划的得2分，完不成的不得分。
	

	融资成本控制情况
	2
	根据各街区年初确定的年度融资计划，考核融资成本
	融资成本控制在8%以内的得2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	

	偿债计划完成情况
	2
	根据各街区年初确定的年度偿债计划，考核偿付到期的债务本金和利息
	完成年度偿债计划的得2分，完不成的不得分。
	


附件11

2015年度禁违拆违情况考核细则一览表
	考核子项
	分值
	考核细则
	计分办法
	考核部门

	组织领导机制
	1
	街区（风景区、园区）成立违法建设防治工作领导小组，组长由主要负责人担任，并安排专人负责禁违拆违相关事宜。
	未成立领导小组、主要负责人未担任组长或者未安排专人负责禁违拆违相关事宜的，扣1分。
	城管局

	
	1
	对重大违法建设和重灾区，街区（风景区、园区）主要负责人须亲自督查、处理。
	主要负责人不亲自督查、处理的，扣1分。
	

	巡查发现机制
	1
	落实违法建设报告制度，群体性、重大违法建设以及党员干部顶风违建要及时报告市防治办。
	同一区域3户以上同时违建，或单体违建200平米以上，24小时未报告的，扣0.5分；党员干部违建24小时内未报告的，每户扣0.5分；分值扣完为止。
	

	快速处理机制
	1
	上级交办、督办、媒体曝光的案件，12345投诉和信访件，市防治办交办件，应当落实责任人，及时办结。
	省以上信访件、市领导交办件，未按要求办理的，每件扣0.3分；市防治办交办件、12345投诉和信访件未及时办结的，每件扣0.2分；分值扣完为止。
	

	责任追究机制
	1
	各级组织、各级干部严禁以各种理由擅自审批、同意违法建设，为违法建设提供借口托辞，徇私舞弊。
	每发现一件扣1分。
	


附件12
2015年度征地拆迁情况考核细则一览表
	考核子项
	分值
	考核细则
	计分办法
	考核部门

	组织领导
	0.5
	1.建立主要领导总负责的工作领导小组，有专门的工作班子，有专职工作人员配置；2.建立相关的机制和工作制度，协调解决征地拆迁工作中的问题。
	无相关机构及制度不得分。
	住建局

	规范管理
	2.5
	1.严格执行征收补偿方案论证、征求意见、修改完善及备案的相关程序；2.房屋征收项目符合公共利益需要、符合“四规划、一计划”，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，征收决定按规定程序备案；3.房屋征收补偿决定遵循公平补偿的原则，按规定程序备案；4.征收补偿资金应足额到位,补偿款按标准及时足额发放；5.房屋征收坚持市场化评估，项目基准价的制定兼顾平衡统一性。
	每项0.5分,未按规定的,该项不得分。
	

	信息公开
	1
	1.房屋征收与补偿信息公开, 推行“九公开一监督”制度；2.建立应用房屋征收信息系统。
	每项0.5分,未按规定的,该项不得分。
	

	社会稳定
	1
	切实做好群众思想工作，杜绝越级上访，确保社会稳定。
	发现有一起越级上访处置不及时的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	


附件13

2015年度节约集约依法用地情况考核细则一览表
	考核子项
	分值
	考核细则
	计分办法
	考核部门

	违法用地
	10
	发现违法用地数量
	单宗违法用地占用耕地面积达到30亩，每宗扣2分。扣完为止。
	国土局


附件14

2015年度土地、国资等资本运作情况考核细则一览表
	考核子项
	分值
	考核细则
	计分办法
	考核部门

	土地出让金总收入
	2
	年度收入完成情况/全年收入目标*100%
	完成100%得2分；80%-99%得1.5分；50%-79%得1分；1%-49%得0.5分。
	财政局

	土地出让金净收益
	1
	年度出让净收益/全年净收益目标*100%
	完成100%得1分；80%-99%得0.8分；50%-79%得0.5分；1%-49%得0.2分。
	

	计提市政府重点项目建设资金
	2
	年度计提金额/全年计提目标*100%
	完成100%得2分；80%-99%得1.5分；50%-79%得1分；1%-49%得0.5分。
	

	资本积累率
	3
	根据街区年初确定的当年目标(合并报表，同口径）进行考核，公式为：（年末所有者权益合计-年初所有者权益合计）/年初所有者权益*100%
	完成年度目标的得3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	

	
	2
	根据街区年初确定的当年目标(合并报表，同口径）进行考核，公式为：（年末资产总额-年初资产总额）/年初资产总额*100%
	完成年度目标的得2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	


备注：1.前三项，不含融资出让收入，年度目标及本年完成情况均为0的不得分。2.资本积累率以街区辖内承担城市和资本运营的企业为考核对象，包括：凤城河建设发展公司（凤城河风景区）、新开城建投资管理公司（周山河街区）、火车站街区建设管理公司（火车站街区）、高教投资发展公司（高教园区）。
附件15

2015年度利用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建设情况考核细则一览表
	考核子项
	分值
	考核细则
	计分办法
	考核部门

	计划完成情况
	10
	是否完成年初上报计划
	年初计划未完成扣2分。
	人  行

	巡查发现机制
	
	
	
	


备注：1.若各街区年初计划均完成，则增幅排名最后的扣2分；2.该项为加分项，年底各街区自主申报，加分不超过2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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